
银川市支持激活文旅消费潜力的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根据《银川市提振消费若干措施》精神，对创建或评定的国家A级以上旅游景区、全国级以上旅游民宿、自治区级以上旅游休闲街区、星级旅游饭店、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给予奖补。

一、奖补对象
在银川市内注册登记，依法纳税，且在银川市范围内成功创建或评定的国家A级以上旅游景区、全国级以上旅游民宿、自治区级以上旅游休闲街区、星级旅游饭店和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主体或文旅企业。
二、奖补条件与标准

（一）奖补条件

在银川市范围内成功创建或评定的国家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全国甲级、乙级旅游民宿，国家级、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国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进行奖补。

（二）奖补标准

1.国家A级旅游景区创建奖补。当年评定为国家3A、2A级旅游景区的,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补。奖补资金用于旅游景区设施完善及服务质量提升。

2.旅游民宿创建奖补。当年评定为全国甲级和乙级民宿的，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补。奖补资金用于旅游民宿设施完善及服务质量提升。
3.旅游休闲街区创建奖补。当年评定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的，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补。奖补资金用于旅游休闲街区设施完善及服务质量提升。
4.星级旅游饭店创建奖补。当年评定为国家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的，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一次性奖补。奖补资金用于星级旅游饭店设施设备完善及服务质量提升。

5.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创建奖补。当年评定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补。奖补资金用于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设施完善及服务质量提升。
（三）奖补时间

申报创建或评定的国家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全国甲级、乙级旅游民宿，国家级、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国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的完成时间为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三、奖补申报

（一）申报时间

申报奖补的创建运营管理主体，在各级文旅部门创建或评定的正式文件公布后，向市文旅广电局提交申报材料。

（二）申报材料

1.申请奖补报告；

2.创建或评定的正式文件；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法人证书复印件；

3.申报单位信用报告；

4.奖补申报承诺书。

（三）申报流程

1.发布通知。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奖补项目申报通知、申报流程管理和申报资料审核工作。

2.企业申报。当年被评为国家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全国级以上旅游民宿、自治区级以上旅游休闲街区、星级旅游饭店、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在各级文旅部门正式文件公布后，将申请奖补报告提交至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3.资金拨付。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根据评定结果和评定文件时间，提出奖补资金计划报告拨付，经市政府审定同意后，于2025年12月前将奖补资金拨付至相关企业。

四、资金管理

1.国家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全国甲级、乙级旅游民宿，国家级、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全国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旅游饭店奖补资金由市财政统筹安排200万元。

2.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由市财政统筹安排200万元。

3.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对奖补项目实行跟踪检查。各受助的项目单位和企业应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和核算，健全制度，专款专用，单独核算。

4.各申报主体提供的申报资料应真实可信，积极配合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等有关部门完成申报资料审核工作。对提供虚假资料套取奖补资金的企业，取消当年奖补资格，3年内不得申报奖补，并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5.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将按照市财政相关资金管理要求，对资金拨付和使用绩效情况开展督查，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合理合规使用，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五、附则
1.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奖补实施，银川市以前出台的奖补政策和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2.奖补涉及资金年内补完为止。

3.本细则未尽事宜，按照市政府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4.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到2025年12月31日截止。



